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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以
亂
際
   

<
 翻
衣
 

11

度
爲
標
準
 ..
而
昨
日
袋
處
最
高
溫
 »

爲
当
前
 

八
十
四
度
 
・
與
丁
九
泗
二
年
七
月
一
日

上

海

。
反
同
奪
八
月
十
五
日
之
最
高
紀
   

«
 
上
f  

■

 

僅i

度
・

「
H

E

 

天
文
師
今
日
預
測

./雲
境
在
鼓
近
》 

數
日
內
 .
，繼
續
炎
熱
；.而
可
較
創
造
亂
『 

紀
録
〔

、

——

，
—
£
 

雲
廖
昨
日
 

雖
然
炎
熱1
但
比
之
"

盛
網
還

i

列
頓
爆
相
差
拾
遅
度
匸
該
埠
昨
日
爲
星!  

静
省
殽
熱
之
煽
方
•
，僥
倖
該
磁
天
氣
弱

2  

爽
，
濕
度
爲
二
枱
度
比
之
遷
繼
通S
 

十
度
。
昨
日
亞
弼
偏
埠
九
拾

^?
“.崔
$
 

與
亜
血
卡
笠
九
十
   

K
度   

r.-'
而
   

*
 图
利
然
-

十
四
度
后
■

部 
長
昨
在
本
脇
之
祐
嫉
産
*

能
恥
 

.
，
去
年
之
移
民
入
境
者
..
有
四
*

一
千 

人
爲
來
自
英
倫
三
島
者
，
第
二
會
德
國
一 

之
三
离
人
 

第
三
爲
荷
蘭0

=
萬
一
一 

千
人
• 
再
次
前
意
大
利
•
共
一
一
射 
一 
千

解

暑

須

知

一

「
 

，• 

芝
加
①

七
日
省
■

消
息
】
二
般
 

人
境
在
之
解
暑
習
慣
。
有
静
多
衣
.
合   

<
 

。
茲
略
舉
數
師
以
證
之
・
。

」 

△
飮
凉
水
(
或
斶
汽
水
)

一 

據
科
學
家
 @
 

飮
大
量
泳
術
乙
凉
 

水
•
並
不
能
减
低
韻
溫
•
雨
祇
蹤
痺
感
 

熱
神
經
而
已
 

其
實
飮
食
酒
精
麻
份
賦
 

憶
質
之
液
體
。
反
而
令
到
增
加
屈
溫
・
 

因
爲
此
項
飮
料
含
有
滋
養
 

而
蚣
養
品
 

龍
生
熟
 

無
疑
流
汗
需
要
淤
體
检
充
之
 

•
但
不
必
飮
泳
凍
液
.體
•
其
實
帑
熱
茶
 

之

類
»

降
低
船
溫
 .
亩
爲
熟
菊
能
增
 

如
流
汗
・
您
蒸
該
身
體
液
體
速
飴
，■ 

△
簪
白
衫
或
淡
色
衣
服
~ 

無
疑
黑
衫
能
吸
收
日
光
之
能
力
雙
 

倍
於
白
杉
" 
但
太
陽
含
熟
光
綫
•
多 S
 

黑
白
衣
服
所
不
能
阻
之
外
紅
錢
 
一
其
實
一 

夏
季
衣
眼
之
能
解
暑
興
日
。
全
憑
衣
料
一 

之
疏
密
因
爲
欲
求
體
溫
降
低
-
先
要
 

皮
膚
外
之
疗
氣
流
動
。
衣
料
密
能
保
存
 

體
溫
•
因
此
夏
衣
愈
破
愈
好
•
标
最
好
一 

係

裸

體

二

 

△
収
大
量
鹽
質
：

」

•

一
7
 

:
二
無
船
做
粗
施
工
督
♦
需
要
福
充
其
 

所
排
液
之
鹽
質
 

否
則
每
日
三
妊
內
所
 

食
2
鹽
已
足
.。
而
其
心
病
者
之
中
■
食
 

鹽
太
学
危
而
曾
害
因
此
未
駆
忍
大
量
 

鹽
質
之
前
宜
請
教
醫
生
•
，以
■
肉
類
 

小
魚
類
鷄
類
及
其
他
含
有
蛋
白
質
之
 

獸
肉
•
劇
生
食
宜
戒
之
，
御
調
節
飮
食
 

專
家
稱
.
食
蛋
質
成
份
，
宜
週
年
如
常
 

，
和W
等
宜
飾
食
.
做
補
品
而E
U
:
一 

△
多
食
冷
盆
、(汝
辣
)

薯
仔
不4
冷
熟
話 <

能
強
遥
力
無
 

差
別
 

沙
辣
而
尤
其
靑
菜
之
類
宀
因
爲
 

見
之
而
令
人
想
起
■
所
以
在
心
蟹
上J
 

有
解
暑
之
效
•

■ 

「-

厶
冷
水
浴 

、
其
實
暖
水
浴
•
飽
暑
之
效
力
。七
 

較
冷
水
浴
效
大
•
其
理
由
裏
飮
痴
茶
之
.

道
理
相
同
， 

$$55#\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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慶

祝

美

獨

立

紹

念

日

'
.
 

美

軍

炮

擊

中

共

陣

地

 

漢
城
合
衆
社
憲
 

美
空
軍
破
日
報
 

啓
。
上
週
代
空
戦
中
未
有
一
架
膿
國
 

車
刀
式
噴
射
機
被
射
著
•
但
共
方
米
格
 

式
機
則
南
廿m

架
被
擊
毁
。
一 
练
或
毀
 

及
兩
架
受
傷

『
空
瞰
績
稱
 

六
架
聯
窺
飛
機
微
共
一 

車M
面
砲
我
擊
卞
 

另
一 
桀
卑
亜
六
式
一 

羅
機
喪
欠
於
其
他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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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

子

紀

元

二

千

五

目

專
 

年

1
姉

< ̂* ̂ ̂ ̂ ̂ ̂ ̂ x ̂ ̂ ̂ ̂ ̂ w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w% 

生

奶

或

自

下

星

期

起

 

二

减

價

兩

仙

 

雲
绿
大
規
模
雜
貨
店
•
或
自
下
星
 

期
二
。
將
生
奶
價
錢
减
平
兩
仙
• 

省
政
府
或
于
本
星
期
五
。
開
內
暨
 

曾
議
時
" 
確
定
解
除
牛
奶
零
售
業
限
僧
 

而
唯
大
規
模
雜
貨
店
經
售
紙
盒
庄
牛
 

奶
，
價
錢
大
槪
比
較
現
在
定
僧
便
宜
兩
 

仙
"

一

"

， 

循
四
夫
威
公
司
稱
 

遇
管
內
閣
通
 

過
新
例
，
則
本
公
 

61 
預
備
自
下
星
期
 I  

朗
始
出
賣
盒
庄
牛
奶
 

償
錢
减
平
兩
仙
 

"
域
多
利
支
店
•
暫
時
照
常
經
售
瓶
庄
 

牛
奶
，但
價
錢
亦
减
平
帝
仙
■ 

省
政
府
早
幾
個
月
・
已
宣
佈
解
除
 

牛
奶
武
售
業
就
制
令
 

原
本
定
于
 

31 
用 

- 
日
實
行
;

但
因
爲
將
近
舉
行
省
選
而
 

改
期
"

・

•
•

^
*
^
^

Z^*

西

次

兩

姊

妹

溺

斃

 

住
本
汝
比
政
府
道
六
二
二
號
勃
怡
 

麾
氏
兩
姊
妹
•
野
蘇
十
四
食
■
美
步
十
 

一 
歳 
，
昨
晚
在
保
聶
河
蓄
水
池
附
近
， 

•
大
陸
瓶
頤
廠
後
之
游
泳
池
溺
死
，
當
時
 

有
能
游
泳
者
數
名
•
立
于
池
畔
•
未
覺
 

兩
人
被
溺
•
而
幼
妹
名
路
易
士
年
九

11  

•
見
潜
人
沉
沒
一
心
亂
不
知
呼
敕
 

反
 

而
奔
囘
家
吿
訴
父
親
•
但
俟
勃
治
摩
氏
 

趕
到
・
兩
姊
妹
已
淀
沒
池
底
 

勃
氏
立
一 

卽
潛
入
水
中
將
兩
屍
撈
囘
岸
，
此
時
在
 

附
近
游
泳
者
已
知
載
生
意
外
■
而
齊
集
 

池
喋
，
其
中
有
兩
個
女
青
年
••
受
過
敝
 

護
訓
練
 
一 
立
卽
使
以
人
工
呼
吸
所
敕
之
 

而
随
後
本
汝
比
急
救
隊
 

亦
趕
到
施
 

就
・
但
籍
竊
效
。

據
勃
氏
稱
•
兩
姊
妹
不
會
游
泳
   

•k:

S<

失

書

恤

新

例

.

。 

八

月

三

日

生

知

 

奧
太
瓦
八R
加
拿
大
社
霞
•

»te據
 

失
業
保
險
局
首
要
稱
・
失
業
補
恤
新
例
 

,
定
於
七
月
拾
八H
公 

06
。
而
八
月
三
 

日
生
效
■
新
例
規
定
凡
臺
失
業
時
期
喪
 

失
做
事
能
力
 
一 
如
生
病
或
受
欝
者
■ 
依 

然
有
資
格
領
取
外
業
賠
償
費
 

但
因
生
 

病
受
傷
而
失
業
者
•
無
享
受
失
業
保
險
 

權
利
資
格
云
，

S
S
S
S
S
S
S
S
S
$
$
\
S
S
S
\
 

今

後

入

加

移

民

 

將

整

理

分

配

、

多
朗
度
弱
•
移
民
部
長
夏
利
士
昨
稱
。 

自 
一 
九
四
 $
年
至
現
便
・ 
移
入
加
境
之
一 

新
移
民
共
建
八
拾
萬
人
。
其
中
約
四
份
一 

之一

。
存
多
朗
度
市
裾
留
謀
生
，

存
整
個
安
省
一
則
包
括
容
納
總
數

♦百
份
之
七
拾
也
"
其
傀
則
分
配
厳
卑
詩
 

及
古
壁
省
，
但
今
後
將
加
以
整
！T

分
餌
 

於
全
魏
各
魄
。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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